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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 

第14條1項1、2、3、6、7款 

第15條1項2、4款 

第14條1項1、2、3款：自知悉之日起10日內，依確定判決認定事實，予以解聘。（免經教評會審議，免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14條1項6款：自知悉裁罰處分後，10日內提性平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於確認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免經教評會審議）
(調查停聘6M+3M+3M) 

第15條1項2款：自知悉裁罰處分後，10日內提性平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於確認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
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性平會：解聘之必要；教評會：增聘專家學者，議決1-4年）(調查停聘6M+3M+3M) 

第14條1項7款、第15條1項4款：自知悉裁罰處分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解聘。（教評會增聘專家學者）(調查停
聘3M+3M) 

教師法 

第14條1項4、5款 

第15條1項1款 

第14條1項4、5款：自性平會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免經教評會審議）(調查停聘6M+3M+3M) 

第15條1項1款：自性平會或依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解聘之必要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
核准後解聘。（性平會：解聘之必要；教評會：增聘專家學者，議決1-4年）(調查停聘6M+3M+3M) 

教師法 

第14條1項10款(霸凌) 

第15條1項3款(霸凌) 

第14條1項10款(霸凌)、第15條1項3款(霸凌)：自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
（教評會增聘專家學者）(調查停聘3M+3M) 

依確定判決、裁罰處分認定事實 

依性平法、性工法、性騷法規定調查 

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調查 



(附表二) 

•  

 

教師法 

第14條1項8、
9、10(體罰)、
11款 

第15條1項3(
體罰)、5款 

第16條1項1、
2款 

 

第16條
1項1款 

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
機關申請專審會調查
（依專審會辦法辦
理）：專審會應組成
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30日，得延長30日)，
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
報告，提專審會審議。 

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決議如下之一：應作成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 
1.教師無涉教師法16條1項1款情形，而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
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2.教師無涉教師法或考核辦法，應予結案。 

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認無輔導改善之可能，決議：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6條1項1款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學校應移送
教評會審議。並應作成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 

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決議：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6條1項1款
且有輔導改善之可能，由專審
會輔導。 

自行調查：
校事會議
應組成調
查小組，
進行調查
(30日，得
延長30日)，
調查完成
應製作調
查報告，
提校事會
議審議。 

審議有輔導改善
之可能者，決議
由校事會議自行
輔導或向主管機
關申請專審會輔
導。 

專審會
輔導
（依專
審會辦
法辦理） 

專審會應組成輔
導小組，進行輔
導(2個月，得延
長1個月)，輔導
完成應製作輔導
報告，提專審會
審議。 

輔導無效，專審會應決議：教師經輔導
改善無成效，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並作成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
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 

學校應自校事會議決議或收受專審會之結案報告
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
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或不續聘。（教評
會審議認定依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學校應依教
師法第27條規定辦理資遣） 

輔導有效，專審會應決議：教師經輔導改
善有成效，予以結案，學校並視其情節移
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並作成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
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   

自行輔導：校事會議應組成輔
導小組，進行輔導(2個月，得
延長1個月)，輔導完成應製作
輔導報告，提校事會議審議。 

審議認輔導改善無成效者，應為移送教
評會審議之決議。 

輔導改善有成效者，應予結案，並視其
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審議。 

審議無輔導改善
之可能，決議移
送教評會審議。 

第16條1項2款：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涉有本款所定情形而依解聘辦法第7條1項1款決議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
於核准後解聘或不續聘。（教評會審議認定依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學校應依教師法第27條規定辦理資遣） 

第14條1項8、9、10(體罰)、11款、第15條1項3(體罰)、5款：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涉有各該款所定情形而依解聘辦法第7條1項1款決議後，10日內提教
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解聘。(14條1項10款、15條1項3款：教評會增聘專家學者)(調查停聘3M+3M) 

校事會議調查：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後 5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 

涉及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行為違反相關法規」：視所涉情形，依前四類規定調查。


